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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设立金风科技财务公司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对新疆金风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金风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2014 年 12 月 22 日召

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设立金风科技财务

公司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投资成立金风科技财务有限公司，满足了公司多元化金融服

务需求，支持公司金融服务业务的开展，可为公司未来发展创造有利

条件，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、增强公司投融资能力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率、降低融资成本，实现价值最大化。 

上述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符

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本议案。 

  



(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设立金风科技财务公司的议案》签署页)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黄天祐    杨校生    罗振邦 

 

 


